山东省各县植保站及农药销售点调查问卷
地点：

销售点：

对所在地的基本描述（经济、人口、环境、主要种植作物，栽培面积，气候环境，地形地貌，植物易发病虫害有哪些？什么时候是销售旺季？）

1、 农药的销售量及销售种类，袋装产品有哪些？PEP瓶装产品有哪些？玻璃瓶装产品有哪些？以及各占比例大约为多大？

2、 该销售点主要是针对农业、林业、园艺、卫生？该销售点涉及农药主要针对本地区哪些农作物及其病虫草害？

3、 了解该销售点的农药产品货架布局是按照杀虫剂、杀菌剂、除草剂分类还是针对不同作物和用途分类？是否按照农药使用说明书进行储存？

4、 所销售农药产品的来源有哪些？

5、 向销售人员询问是否了解农药产品市场准入的相关证件有哪些？（农药三证：农药生产许可证、农药登记证、农药标准合格证）

6、 向农户推广农药时主要依据产品的药效还是价格？用户购买时是否关注该产品的相关市场准入证件？

7、 对于过期农药如何处理？（A便宜卖给农户   B相关企业回收   C自行处理）

8、 农药在销售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？是否会产生农药废弃物？（纸箱、塑料袋、出问题的产品等）如何处理这些废弃物？

9、 是否向用户介绍该农药的使用剂量、储存方法和使用方法？

10、 销售时是否向农户提供农药废弃物的处理办法？

11、 对于农药生产、销售、使用后产生的农药废弃物有什么合理的建议？

12、 对于《农药管理条例》中安全防护措施和环境污染防治设施、措施有哪些？

13、 有哪些相应的仓储保管制度？

14、 对于《农药管理条例》中经营者的要求了解哪些？
知识普及：

第十八条

下列单位可以经营农药：（一）供销合作社的农业生产资料经营单位； 　　（二）植物保护站；（三）土壤肥料站；（四）农业、林业技术推广机构；（五）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；（六）农药生产企业；（七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经营单位。经营的农药属于化学危险物品的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经营许可证。 

第十九条

农药经营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，并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领取营业执照后，方可经营农药： 　　（一） 有与其经营的农药相适应的技术人员；（二）有与其经营的农药相适应的营业场所、设备、仓储设施、安全防护措施和环境污染防治设施、措施；（三）有与其经营的农药相适应的规章制度；（四）有与其经营的农药相适应的质量管理制度和管理手段。 

第二十条

农药经营单位购进农药，应当将农药产品与产品标签或者说明书、产品质量合格证核对无误，并进行质量检验。禁止收购、销售无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、无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、无产品质量标准和产品质量合格证和检验不合格的农药。 

第二十一条

农药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农药储备工作。贮存农药应当建立和执行仓储保管制度，确保农药产品的质量和安全。 

第二十二条

农药经营单位销售农药，必须保证质量，农药产品与产品标签或者说明书、产品质量合格证应当核对无误。农药经营单位应当向使用农药的单位和个人正确说明农药的用途、使用方法、用量、中毒急救措施和注意事项。 

第二十三条

超过产品质量保证期限的农药产品，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检验，符合标准的，可以在规定期限内销售；但是，必须注明“过期农药”字样，并附具使用方法和用量。

备注：农药废弃物的来源是比较广泛的，如储藏时间过长或受环境条件的影响，农药会变质和失效；在未施用农药的场所遗留的农药以及用于处理遗留农药的材料；农药废弃包装物也是一个主要来源，包括农药的瓶、袋、罐、桶等；施药后剩余的药液以及农药污染物及清洗处理物。
